
 

 

 

畢業資格考核 

可採計之場次 

 

活動內容 徵選形式 需求人數 

每年由音樂學院主辦「師大

音樂節」開幕/閉幕演出 

演出時間20分鐘，需至少修讀兩

堂「演奏與實踐類」課程，由該

類課程授課教師推薦 

8~10人 

每年本所辦理之音樂會 

演出淨時間60~70分鐘，需修習負

責演出之教師課程至少2學分，由

該類課程授課教師推薦 

10~15人 

每年辦理之「研究生論文發

表暨影音作品發表會」 

採徵稿方式，有意願之學生以

300-500字摘要投稿報名，每名發

表時間約20~40分鐘，需全程參與

會議。 

1. 發表可採論文發表或以10-15

分鐘的音樂作品 (錄音、影

像、創作) 等方式進行 

2. 須至少修讀四堂本所必修課程 

8名 

每年本所及音樂學系公演影

音記錄工作 

需至少修讀兩堂媒體類課程，由

該類課程授課教師推薦，並能全

程餐與者 

8~10人 

全英語課程 

本所每學期開設一門全英語課

程，需修習四門全英語課程即通

過 

無限 

 

      *上述依項目採計者，不支領演出費及工作費 

      *其餘不屬上述之臨時演出活動、影音工作，由辦公室於另行公告需求 



 

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畢業資格考核審查表 

 

申請時間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（       學年度   第       學期）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

 

 

完成修業條件，方符合申請學位考試資格 

考核項目 完成度 提交資料 

1 修畢最低學分數35學分 □ 
歷年修課檢視表 

2 通過外語能力檢定標準 □ 

3 
論文全文通過 Turnitin學術論文 
原創性比對系統 

□ 比對結果10%(含)以下 

4 
通過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」 

線上課程 
□ 繳交修課證明 

5 學位考試申請書 □ 教務系統申請送出後列印繳交 

6 學位考試委員名單 □ 教務系統申請送出後列印繳交 

7 學術倫理聲明書 □ 教務系統申請送出後列印繳交 

在學期間需完成至少兩項 

1 
論文發表至少一篇或公開發表10~15分鐘
內音樂作品一份(錄音、影像、創作等) 

□ 
1.論文發表者：會議手冊 
2.音樂作品者：繳交作品 

2 
參與本所辦理之音樂展演活動 
演出四場以上 

□ 

1.演出日期及名稱： 

2.演出日期及名稱： 

3.演出日期及名稱： 

4.演出日期及名稱： 

3 
參與本所媒體相關活動四場以上 
(導播、讀譜、攝影、錄音等) 

□ 

1.活動日期及名稱： 

2.活動日期及名稱： 

3.活動日期及名稱： 

4.活動日期及名稱： 

4 修習四門 EMI全英語課程通過 □ 歷年修課檢視表 

*上述四項，其中第二、三項各完成兩場亦符合規定 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/

